
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走读（外宿、租房）审批表  

	姓    名
	
	性 别
	
	学 院
	
	学  号
	

	住房地点
	
	联系电话
	

	走读（外宿、

租房）理由


	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家 长 意 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名：

	家长是否与

学院签订协议
	

	家 长 所 在

单 位 证 明
	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审核
	导师意见
	研究生办老师意见
	研究生秘书意见
	主管研究生工作

院领导意见

	
	签字：

日期：
	签字：

日期：
	签字：

日期：
	签字：

学院公章：

日期：

	学生公寓

中心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学工部研工办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 生 工 作

部（处）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该表一式四份，一份交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，一份交学生公寓中心，一份交所在学院研工办，一份由学生自己保存。

2、外宿（租房）审批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学年，此表当学年有效。

3、办理走读（外宿、租房）时间为每学期最后一周或每学期开学第一周，其他时间原则上不予办理。

